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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5      证券简称：宝塔实业      公告编号：2022-013 

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

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宝塔实业 股票代码 00059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维宏 郭维宏 

办公地址 
宁夏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银川市

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388 号） 

宁夏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区（银川市

西夏区六盘山西路 388 号） 

传真 0951-5610017 0951-5610017 

电话 0951-8697187 0951-8697187 

电子信箱 btsy000595@126.com btsy000595@126.com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产品或服务的用途。 

公司从事的主要业务为轴承、船舶电器的生产与销售。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自轴承业务，产品主要应

用于石油机械、冶金轧机、重载汽车、轨道交通、铁路货车等领域。船舶电器产品主要应用在航母、军舰

和大型船舶上。 

（二）主要经营模式。 

1.采购模式。公司坚持采购集中统一归口管理和自主采购模式，采购类别包括轴承钢、有色金属、锻

件、轴承配件、电子元器件、工具刀具、设备等。同时实施严格的供应商管理制度，建立供应商管理合格

目录，严格准入机制。 

2.生产模式。公司拥有轴承生产的完整产业链，生产工序主要包括：钢材-锻造-车加工-热处理-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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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装配-产成品。产品以自制为主，分工协作为辅。生产多采用“以单定产”模式，根据客户需求和对市

场预测判断，针对少量产品采取“预测生产”的方式。 

3.销售模式。公司主要产品生产模式为以销定产，销售是生产经营的中心环节，采购、生产均围绕销

售进行，公司收到意向性订单后，由技术研发部门组织新产品开发，试制成功后组织生产。公司销售模式

以直销为主，经销为辅。对于部分通用产品，在确保质量达标前提下，公司委托其他公司代加工，以提高

产品生产效率。 

（三）轴承行业情况。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总体稳定，工业企业生产经营持续稳定恢复，

轴承工业整体生产经营也保持了一个较好的发展水平，增速也达到了近十年来的较高水平。据轴承行业协

会统计，2021年我国轴承工业完成营业收入2278亿元，同比增长16.52%，轴承产量完成233亿套，同比增

长17.68%；2021年我国轴承出口创汇达到了69.4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3.69%，出口轴承78.04亿套，

比去年同期增长32.7%；轴承进口用汇54.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5.3%，进口轴承29.64亿套，比去年

同期增长17.7%，轴承进出口均创历史新高。 

当前，我国正处于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也是我国“十四五规划”的开局年，我国轴承行业在产品

质量、产业结构、研发能力、生产效率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较大差距，轴承行业实现提质增效升

级的任务目标依旧艰巨。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综合运输大通道、综合交

通枢纽和物流网络，加快城市群和都市圈轨道交通网络化。”轴承作为装备制造领域的基础配套部件，先

进轨道交通装备、大型冶金矿山装备、大型石油等轴承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公司在石油机械、冶金轧机、轨道交通、铁路货车轴承等产品领域，具有明显技术优势，同时公司已

开始投建“西北轴承高端轴承产业基地项目”，不断向高附加值的高端轴承领域开拓。公司轨道交通轴承

中“城轨B型车轴箱轴承”已取得地铁轴承生产资质，制造技术处于行业领先地位，成为国内首家实现地

铁B型车轴箱轴承市场销售的生产厂商。2019年获得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技术进步二等奖和宁夏自治区科

技进步三等奖；同时公司获得中铁检验认证中心签发的《铁路产品认证证书》，公司铁路货车轴承产品已

达到CRCC有关生产制造和质量管理标准要求，2020年经过招投标获得中国铁路局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铁路

轴承订单，2021年首套产品成功下线并顺利交付客户。 

（四）船舶消磁行业情况。 

在船舶电器方面，根据2015国防白皮书《中国军事战略》中海军发展方向，我国海军按照近海防御、

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逐步实现近海防御型向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转变，构建合成、多能、高效的

海上作战力量体系，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海上机动作战、海上联合作战、综合防御作战和综合保障能力。

2016年中央军委印发《中央军委关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意见》，《意见》中指出要优化武器规模，装备

结构，淘汰老旧装备，发展新型装备。海军舰艇目前处于比较稳定的发展期，随着十四五规划的逐渐落地，

舰艇设备未来几年需求处于稳定增长状态。国内目前具有从事船舶消磁设备的研制和生产的企业，除桂林

海威外，还有少量央企下属单位从事科研及部分设备和零部件生产，公司船舶消磁器业务市场占有率在市

场居首位。 

（五）轴承制造业务核心竞争力 

一是研发优势。公司充分利用现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地方联合共建工

程实验室和专业性的轴承研究所提升研发实力，通过多年发展，培养出一支有较高研发能力的团队，年开

发新产品能力200种以上，其中多数是行业空白产品、替代进口产品，研发能力为开拓新市场提供技术支

撑。同时，公司加强与国家有关科研院所和高校的合作，共设联合性研发创新平台中心，以此不断加快自

身人才培养和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经过十年的摸索实践，公司已掌握冶金轧机轴承、重载汽车轴承、石

油机械轴承，尤其是石油机械轴承拥有成熟、独特、相对稳定的核心技术。 

二是资质优势。公司拥有国家计量体系认证、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ISO/TS16949汽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JB9001B武器装备质量体系认证证书、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装备承制单位注册证书以及CRCC铁路产品认证证书等。多年积淀通过了多项体系认证，具备二级军工

科研生产资质，地铁轴箱轴承已经得到市场认可，铁路货车轴承也已经重新获得生产资质。  

三是品牌优势。公司的NXZ品牌是国家驰名商标，具有较高品牌效应，在业内拥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

影响力，同时拥有国家及地方科技创新资金支持的多项重大科技建设和科技创新项目，是国家知识产权优

势企业。  

四是轨道交通轴承装备优势。公司轨道交通轴承项目和高端轴承项目的快速建设，有效带动公司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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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快速全面提升。目前公司拥有先进机械加工设备、检测仪器，包括轴承连续渗碳淬火热处理生产线和

自动渗碳生产线、铁路货车轴承外套超磨自动生产线、内套超磨自动生产线、铁路货车轴承自动装配线、

自动磷化生产线、自动装配线等。 

（六）船舶电器业务核心竞争力 

一是研发优势。桂林海威几十年来主要从事舰船消磁、扫雷设备的研发和配套生产。桂林海威具备经

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团队成员多年从事研发工作，学历均为本科及以上。桂林海威通过自主研发及与多家

科研院所合作，掌握了消磁、扫雷设备的核心技术，在行业中拥有一定的行业话语权。曾获得广西计算机

推广应用成果奖一等奖，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二是资质优势。桂林海威拥有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证，军工保密三级资格单位认证，装备承制单位

认证等资质，具备完整、可控、独立自主的产品生产系统。 

三是市场优势。经过多年耕耘以及市场的积累，桂林海威在细分业务领域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产品

品质及售后服务一直保持较好水平。目前市场上除桂林海威外，还有少数央企及研究院从事研究和生产，

市场份额较小。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2021 年末 2020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9 年末 

总资产 1,363,045,284.53 1,582,975,387.23 -13.89% 1,524,548,101.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753,797,782.52 929,924,269.01 -18.94% 315,387,424.74 

 2021 年 2020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9 年 

营业收入 174,767,013.87 204,908,810.90 -14.71% 311,233,895.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7,302,698.52 10,803,619.31 -1,741.14% -315,215,411.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7,722,334.67 -215,643,975.32 17.59% -301,263,535.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0,285,782.93 -194,183,612.33 74.10% 10,694,160.7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1 -1,700.00% -0.41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6 0.01 -1,700.00% -0.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1.08% 3.37% -24.45% -67.00%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36,979,526.29 39,865,469.64 57,440,931.37 40,481,086.5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492,269.52 -23,652,152.84 -15,466,883.12 -121,691,393.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682,419.11 -25,689,051.13 -17,468,830.10 -116,882,034.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2,548,778.54 -6,045,517.34 485,198.17 -12,176,685.22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 是 √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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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

通股股东总

数 

43,588 

年度报告披露

日前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东总

数 

41,987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年度报告披露日

前一个月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股

股东总数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宝塔石化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34.99% 398,415,924  冻结 398,415,924 

宁夏国有资

本运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29.33% 334,000,000    

宝塔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破产企业财

产处置专用

账户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67% 18,985,393    

胡祖平 
境内自然

人 
0.62% 7,110,000    

叶政豪 
境内自然

人 
0.35% 4,000,000    

王忠香 
境内自然

人 
0.31% 3,477,800    

文水县农村

信用合作联

社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9% 3,312,140    

冼添祥 
境内自然

人 
0.21% 2,350,000    

王鲁明 境外法人 0.20% 2,278,600    

中国国际金

融香港资产

管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 2 

境内自然

人 
0.19% 2,182,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情况不详。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如有） 

冼添祥，报告期末，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1,100,000 股股份，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1,250,000 股股份，合计持有 2,350,000 股股份。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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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详见2021年8月24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2021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2.详见2021年12月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上的《宝塔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内部资产重组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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